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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161.htm （一九五五年五月三

十一日）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次会议通过 我国人民武装部队

自一九五０年起就开始了计划的整编复员工作，今后由于义

务兵役制度的实行，每年都将有大批新兵入伍，同时每年也

都将有大批的军人复员回乡。复员建设军人一般都有较高的

社会主义觉悟和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许多复员建设军人

都经过了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并有很大一部分编入

了人民解放军的预备役。妥善地安置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

，在各个工作岗位和生产战线上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国家的

一项长期的重要政策，也是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群众的一项

经常的光荣的政治任务。安置复员建设军人的工作同国家的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密切相关，做不好这项工作，就会对推

行义务兵役制度，加强国防力量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发生很

不利的影响，各级人民政府对于这一工作必须予以极大的注

意；把它作为次要工作而不加以充分的重视是极端错误的。 

几年来各地对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工作一般是重视的，过去的

复员建设军人绝大多数已经得到了适当安置，他们参加了工

家业生产和其他工作，并且有许多人已经成为生产上或工作

上的积极分子和模范人物。但是，这项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

的问题和缺点。各地都或多得少有一些复员建设军人至今还

没有或到安置或者安置得不够妥善。有些复员建设军人虽然

原来是在农村参军的，但现在具有专门技术，应当根据他们

本身的条件给他们分配以适当的工作；而有些地方在安置这



些复员建设军人时，机械执行“原籍安置”的原则，硬要他

们从事农业生产， 没有根据不同对象， 适当地解决他们的就

业问题，有些厂矿企业、机关、 团体片面强调复员建设军人

“ 业务生疏”甚至错误地认为他们“爱提意见”、不好领导

” 等等， 拒绝或者变相拒绝录用他们，或者在录用以后不去

热情地帮助他们熟悉业务，作出成绩，有的甚至对他们采取

歧视、排斥、刁难、打击等恶劣态度。有的厂矿拒绝原来从

本单位参军的复员建设军人复业，有的学校拒绝原来从本校

参军的复员建设军人复学，有些地方对于复员建设军人的生

产、生活和疾病医疗上的困难没有认真地予以解决。这样就

使有些复员建设军人情绪不安，埋怨政府，为寻找工作和生

活出路到处奔波，影响很坏。以上这些严重现象虽然不是很

普遍的，但决不能容许其继续存在。 为了进一步妥善安置复

员建设军人，特作如下决议：（一）安置复员建设军人是中

央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以及各种企业、事

业单位的一种不容推卸的责任，各单位在调用干部，调配劳

力和招收工人、学徒、职员、技术人员时，都应当把复员建

设军人作为一位录用的对象。 凡是从工厂、矿山及其他企业

、事业单位参军的职工，原单位不论是公营式私营，均应恢

复其工作，如果原单位因为编制所限不能吸收时，也应当将

他们列入编列职工的平衡调配计划之内，加以培训或调入本

系统其单位就业。对原是私营企业职工现在该企业已经停业

或改组的，应当按照“行业归口”的原则由主管该行业的机

关安置他们的工作。 对原从中等以上学校参军的学生，原学

校应当准其复学，或由当地教育部门介绍入其他适当学校复

学。 各国营厂矿等企业部门在为新建、扩建厂矿培训人员时



，应当将条件适当的复员建设军人作为培训的对象，以解决

复员建设军人的职业问题和增强将来新建、扩建生产单位的

骨干力量。 工业、铁道、交通、农业、林业、水利、邮电、

地质、商业、贸易等部和全国合作总社，在新建扩建厂矿、

铁路、公路、农场、合作、邮电等较大企业的时候，应当有

计划地吸收一批复员建设军人参加工作。今后遣送复员建设

军人的时候，国防部应当对他们加以审查，把家居城市、参

军前无固定职业、回城市后安置确有困难的人员以及家居农

村但不适于在农村安置的人员， 另行组织集体转业参加到上

述各有关部门的新建或扩建的企业中去。上述部门应当每年

将用人计划送交劳动部汇总转送国防部，以便统一调配遣送

。 劳动部门和计划部门在给新建、扩建的厂矿企业调配人员

时，应当优先调配复员建设军人，并在劳动力调配计划中，

把复员建设军人放在第一位。各级政府的人事部门在调配工

作人员时，应当把合于干部条件的复员建设军人列在调配计

划之内，酌情分配以适当的工作。中央各有关部门应当制定

本系统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具体实施办法。 对参加机关、团体

工作的复员建设军人，在分配工作、确定薪金待遇时应适当

照顾到他们原在部队的级别，其军龄应当算做参加工作的历

史，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享受本机关的福利待遇。对参加厂

矿等企业部门工作的复员建设军人，其军龄应当算做工龄享

受劳保待遇，并且不得无故解雇。 责成各省、市人民委员会

和中央各有关部门对所属地区和本系统各单位录用和培养使

用复员建设军人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对于那些对复员建设

军人采取拒绝录用、岐视、排斥、刁难、打击等错误态度的

单位，应该予以严厉的批评，情节严重的应当予以处分。（



二）对原由农村参军的复员建设军人若无专门技术，仍然应

当全部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对于回到农村生产的复员建

设军人，应当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没有或缺乏土地、房屋等困

难问题，动员和组织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组织，帮

助他们订立生产计划，教育他们将生产资助金用于生产，并

及时帮助他们克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使他们在农业生产

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了能够主动地为安置在农村中的复员建

设军人解决没有或缺乏土地、启发等困难问题，各地应当对

农村的公有财产预先加以认真的调查登记。 对于回到农村的

复员建设军人中的二等以上残废和重慢性病员， 在粮食（特

别是细粮）和油类的供应上，应当给予适当的照顾。 对于已

经和即将复员到农村，但确实具有相当文化水平或专门技术

不适合从事农业生产的，当地县人民委员会应当加以分类登

记，尽量就地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如在本县范围内确实无

法解决时，可报请省人民委员会设法统一调配解决。任何不

顾实际情况机械执行“原籍安置”或借口“原籍安置”而推

出了事的做法，必须纠正。（三）对于既不能从事农业生产

、又没有在其他方面就业条件的复员建设军人，民政部门应

当在有关部门协助下，根据他们的条件和本地情况组织他们

从事适当的生产。对于年老体弱、长期患病、丧失劳动力而

又无人赡养的复员建设军人，应由民政部门送革命残废军人

教养院或贫民生产教养院加以收容教养。对带病还乡和患病

需要治疗的复员建设军人，当在卫生部门应当优先予以治疗, 

对伤口复发的，应当切实负责医治。对患有精神病需要治疗

的复员建设军人，应当由当地卫生部门负责收容治疗，生活

供应由民政部门负责。（四）复员建设军人在家庭婚姻上存



在不少问题，有些甚至因此造成自杀事件，各地人民委员会

应当以严肃的态度进行检查处理。对一般性的婚姻问题要尽

可能地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对破坏复员建设军人家

庭婚姻关系屡教不改和利用职权打击陷害复员建设军人的分

子必须依法惩 办。对将要回乡的复员建设军人在婚姻上存在

的问题，要预先检查处理，切实防止发生问题。（五）地方

各级人民委员会，特别是各大中城市的人民委员会应当责成

当地转业建设委员会和民政部门对目前尚未安置的复员建设

军人进行深入的了解，加以分类登记，提出安置他们的具体

意见，然后由政府负责干部召集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员共同讨

论，求得一致认识，进行统一安排。各地还必须为接收安置

新的复员，建设军人作好准备工作。在复员建设军人到达以

后， 应热情地欢迎和招待他们， 仔细地了解他们的情况，分

别加以适当安置，并向他们详细介绍当地的生产、生活和工

作情况，鼓励他们积极参加生产和工作。（六）为了及时解

决复员建设军人生产、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各地民政

部门在每一批复员建设军人安置下去以后，必须组织力量，

进行一次普遍检查，对安置不当和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存在

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同时，对复员建设军人来信来访的

处理工作也应当予以加强。处理来信来访工作的人员，必须

具有耐心和热情关怀复员建设军人的态度，具体解决他们提

出的问题，不得推诿。对他们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重大问题，

应当本着负责到底的精神， 深入检查，给予彻底的解决。（

七）复员建设军人应当接受组织的分配，安心于自己的生产

或工作岗位，并在生产和工作中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

传统，遵守政府法令和劳动纪律，发挥积极带头作用。军队



政治机关在复员建设军人离开军队以前，应该进行充分的政

治工作，向他们切实说明这些道理。各地民政部门应当通过

召开复员建设军人代表会或座谈会等形式，了解他们工作、

学习、生产等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征求他

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

作，发动他们对那种不安于农业生产，或者不愿离开城市， 

不愿到艰苦地区工作和过分挑剔工作、 居功骄傲等错误思想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纠正。各地民政部门还应当注

意培养复员建设军人在生产和工作中的模范人物，以树立旗

帜，并在报章杂志上广泛宣传他们的模范事迹。（八）各级

监察部门应当对地方各级政府在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工作上的

失职违法事件进行检查，并加以严肃处理，凡对这项工作认

真负责、成绩显著的机关或个人应当予以适当奖励。（九）

各地人民委员会必须加强对接收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工作的组

织领导，各省、市、县的转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应当成为

经常的办公机构，同民政部门合署办公。转业建设委员会应

指定一负责干部具体领导办公室的工作。办公机构已经健全

的不应削弱，尚未建立健全的地方，应当很快建立健全起来

，特别是县市的复员转业办公机构必须加强。办公机构所需

要的干部由当地人民委员会从各有关部门抽调，遇有临时重

大任务时，并可以从各有关部门随时抽调人员，帮助工作。

各级转业建设委员会应当建立定期的会议制度，及时研究解

决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对今年复员的军人要求各地在十

月份以前基本上安置下去，并认真解决以往的遗留问题，十

月底以前各省、市应将安置复员建设军人的工作作出专题总

结，报告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和内务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